
以往， 各类盲盒与直接购买

一件同类商品价格相差不大， 玩

的就是“惊喜”。 但现在， 如果

你十几元就可以抽到一件衣服，

甚至不乏是品牌服装， 会不会认

为自己捡到了大便宜？ 记者注意

到， 在多个知名电商及二手平台

上， 服装等被装到了盒子里， 标

价几元至几十元不等， 单件或多

件售卖， 有些商家比较“豪爽”，

直接“按斤售卖”。 (1 月 24 ?

中新网)

盲盒?年来迅速走红， “盲

盒热” 日益升温， 盲盒经济甚至

“拆” 出来了千亿市场， 从玩偶

到口红、 书籍、 古玩、 糕点等，

“万物皆可盲盒”。 而就像其他事

物一样， 一旦成为风口， 就会吸

引资本竞逐， 也容易泥沙俱下、

鱼龙混杂， 让一些无良商家打主

意， 想趁机“分一杯羹”。 而针

对盲盒这样的新生事物， 监管往

往容易滞后， 这也给了无良商家

“浑水摸鱼” 的机会。

比如?日有媒体报道， 网购

平台上出现“活体盲盒”， 有不

少在网购平台购买低价宠物或者

“活体盲盒” 晒单的网友发帖称

收到的是病猫、 病狗， 有的花大

价钱救活了， 有的没能救活……

也有不少卖家在售卖页面上宣

传， “白菜价” “买到就是赚

到， 绝对不亏”， 这也让不少消

费者为之心动。

盲盒里装的可能是假冒伪劣

商品。 “买到就是赚到”， 根本

就不可信， 不过是哄骗消费者的

鬼话。

商家利用时兴的盲盒玩法来

吸引消费者， 本无可厚非， 也是

一种值得肯定的营销策略， 但商

家要能保证商品质量。 而一些无

良商家借盲盒售假， 以次充好、 以

假乱真， 就涉嫌消费欺诈， 涉嫌违

法。

对于一些商家通过网络平台借

盲盒售假问题， 需要相关部门能够

介入调查， 对无良商家售假要严

查、 严处。 而网络平台也要尽好管

理责任， 对入驻商家加强监管， 及

时发现入驻商家的违法违规行为，

并予以相应惩戒， 要与监管部门加

强合作， 合力打击商家售假行为。

而消费者也要理性消费， 增强维权

意识， 而天上不会掉馅饼， 要能识

别无良商家的“消费陷阱”， 防范

“入坑”。

无良商家打着“盲盒经济” 的

旗号行售假之实， 要识别无良商家

“盲盒售假” 的诡计， 避免被他们

披着的“盲盒经济” 外衣所迷惑。

从监管部门、 网络平台到消费者，

都要擦亮眼睛， 形成合力， 不能让

“借盲盒售假” 处于监管盲区， 而

要能“擦亮眼睛” 识别， 亮出手段

打击， 不能让无良商家继续披着

“画皮” 忽悠、 欺骗消费者， 扰乱

正常的消费秩序。

?一年来， 所谓的“不老

药” 成为保健品市场的新宠儿，

即使动辄上千元一瓶的售价， 也

让很多消费者趋之若鹜， 甚至出

现了潘石屹等名人为其“代言”。

日前，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经营司

发函称， 目前 NMN （“不老药”

主要成分） 在我国尚未获批， 也

就是说 NMN在我国境内， 不能

作为食品生产和经营。 该函要求

各地排查和查处相关违法行为。

（1 月 21 ? 《北京青年报》）

追求健康长寿是许多人的一

种美好愿望。 然而， 生老病死是

生命的自然规律， 即使医学科技

再发达， 也炼不出“不老神药”。

这就是说 ， 这款主要成分为

NMN 的“不老药”， 不过是打

着高科技、 洋品牌的幌子， 通过

商家的大肆宣传， 诱导消费者交

“智商税”。

按照我国有关法规， NMN

要想作为保健品在国内获批上

市， 必须经过临床试验， 且通过

科学论证， 证明其具有宣称的保

健效果； 使用保健食品原料目录

以外原料的保健食品和首次进口

的保健食品， 应当经国务院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 市场监

管总局的函件明确表示， 目前

NMN 在我国并未获批。 显然，

电商平台售卖的 NMN产品， 包

括宣称为国产的 NMN产品， 都

是绕过监管擅自售卖和生产的。

监管以正视听， 无疑扯下了

“不老神药” 的遮羞布。 正如媒

体报道， 市场监管总局函件一出，

不少电商品牌都在“撇清关系”，

纷纷证明自己是“海外” 旗舰店，

或者明确称为“跨境购” 产品。 但

依据有关法规， 即使攀上这些“关

系”， 恐怕也难以“撇清” 违规售

卖的嫌疑。 相信随着各地全面排查

和严肃查处， 这些“不老神药” 都

将被赶下“神坛”。

?年来， 类似“神药” 不断冲

刷着人们的眼球， 收割着一些消费

者的“智商税”， 从某种程度上讲，

是因为一些“神药” 迎合了消费者

的心理， 其宣称疗效极好、 副作用

极低、 “包治百病”； 很多“神药”

的广告， 还请明星 、 大 V 为其

“代言”， 容易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尽管存在过度宣传、 虚假宣传等问

题， 但巨额利润远超处罚金额， 使

得一些商家仍愿冒险而为。 对于消

费者来说， 难免容易上当受骗， 不

仅没有达到疗效， 反而有损健康。

乐观的心态、 均衡的饮食、 积极的

锻炼， 这些才是保持健康的诀窍，

而不是盲目相信“神药”。

遏制“神药”忽悠，需要监管以

正视听。首先，强化对保健品市场的

规范力度， 尤其要避免一些商家浑

水摸鱼将其归入跨境购“正面清

单”，打着高科技、洋品牌的幌子误

导消费者。其次，加强对电商平台和

相关广告的监管，改进监管方式、创

新监管手段， 及时发现和惩处虚假

宣传行为， 适时整治市场乱象。 同

时， 有必要从更高、 更系统的层面

推进相关科学常识和健康知识的普

及。 只有这样， 才能根除“神药”

生存的土壤。

?日， 宁波市教育局会同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

监管局、 宁波市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印发 《关于推行校外培训机

构学员预付学费信用保险的通

知》， 根据预付学费期限、 金额

必须符合“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

3 个月” 的规定， 坚持学员及家

长按需自愿购买的原则投保， 保

险的保险期限最长不超过 4 个

月 。 （ 1 月 19 ? 《中国教育

报》）

这个办法看起来很美， 如果

培训机构违规， 家长可以因此得

到保险机构的理赔。 但是， 一些

学员及家长愿意预付学费的一个

原因是优惠力度大， 培训企业愿

意这样做的原因是可以降低融资

成本。 只要政府允许企业依法预

收学费，这就是公平交易。学员及

家长为什么还要再另外拿出一部

分钱来为这个交易买保险呢？ 尽

管说是自愿原则， 但如果没有其

他保险方式，学员及家长只能“被

自愿”，这显然不公平。

预付费方式的弊端在于培训

机构倒闭或跑路后， 必然给学员

及家长带来损失。 要预防这种损

失， 一是政府监管， 二是企业自

律。 就监管来说， 普遍的做法是

事中监管， 如果发现培训机构超

期收费的现象， 及时予以处罚。

而为了更加稳妥， 一些地方还探

索引入第三方机构加强预付款资

金监管的办法， 学员支付的预付

款随即进入银行监管账户。 当学

员确认上课后， 费用才会转到企业

账户。 学员及家长交的每一笔课时

费都能在平台中查到。 但这种办法

对企业是不公平的。 企业优惠了学

员及家长， 但却无法提前利用这些

学费， 那就不如一课一缴费， 也就

没有必要预收费， 自然也就没有必

要让第三方机构监管。 这种他律的

办法， 相信企业并不情愿。

要让企业情愿， 还能达到效

果， 不如让企业有条件地自律。 即

把学员及家长买保险的办法反过

来， 作为一种强制性措施， 让企业

来为自己买保险。 企业只要采取预

收费的方式， 以此获得融资便利的

好处， 那就要增加学员及家长的信

任度。 这不是靠口头说说就行的，

必须有让学员及家长看得见的行

动。 企业买保险， 如果一次性收费

超过 3个月， 或学员没上完课， 企

业就倒闭或跑路， 则由保险公司来

赔偿学员的损失。 保险公司要赚这

笔保费， 就必须想办法盯紧培训机

构， 防止培训机构跑路。

这对学员和培训机构都是公平

的。 学员不用另外支付费用， 机构

也因此赢得学员信任。 如果培训机

构认为这不合算， 完全可以不预收

费， 并不是没有选择权， 并不是说

预付费是一种法律刚性要求。

如果学员参加培训还要自己再

掏钱买保险， 照此推理下去， 买家

从电商平台买优惠产品， 是不是也

要再买一份保险？ 从促销的实体店

买商品， 是不是也要先买一份保

险？ 这无疑是把监管的责任和商家

的责任都让消费者来兜底， 显然不

公平。

B6 读者呼声

培训机构的风险该谁承担

强化监管，将“不老神药”赶下“神坛”

对“借盲盒售假”要“擦亮眼睛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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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国内的载客热气球项目在加速发

展， 在广西阳朔、 云南腾冲、 广东英
德、 浙江千岛湖等地， 游客可以选择

有系绳固定的 “系留飞” 或无绳固定
的 “自由飞 ”。 但去年 10 月以来 ，

国内已经发生了两起与载客热气球有

关的人员坠亡事故。 专业人士指出，

事故暴露出载客热气球在监管上存在

缺失， 给热气球项目敲响了警钟。

（1 月 24 日 《工人日报》）

百家讲：

多年前， 国家体育总局就委托中

国航空运动协会管理全国热气球运
动，并出台了详细的《热气球运动管理

办法》，对热气球从业人员资格、场地、

设施设备条件、 安全保障等都有了明

确规定， 但只适用于热气球训练、竞

赛、表演、休闲、宣传和探险等六项活
动，载客旅游显然不属于此范畴。而庆

典、 旅游观光等这样的载客热气球经
营活动，目前在管理上还是一片空白。

因此， 不能让 “网红” 热气球在

监管真空中 “黑飞”。 首先， 要解决
由谁管、 按照什么规章制度或法律法

规来管的关键问题。根据有关规定，热
气球旅游项目的开办， 需要经过工商

登记注册，申请批报场所，向空管部门

申请空域， 并要在国家体育总局注册
为会员。 这就要求有关部门， 特别是

体育部门和航空运动协会， 应摒弃借
热气球敛财的利益观， 真正肩负起监

管之责， 严格申报审批程序， 控制发

展总量， 加强对飞行现场的监督和技
术指导工作， 确保飞行安全， 将热气

球项目向正确方向引领， 让这项活动
更加规范健康地发展。

———张连洲

“痰”：

河北承德村民邵先生的房子十年

前被拆迁，回迁房至今没有着落，被征
用的集体土地上却盖起了别墅。 他向

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意外获得一份行
政处罚决定书：开发商未取得《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擅自开工建设，对此违

法行为， 执法部门依据三份政府及有
关部门的“会议纪要”，作出了“免于处

罚”的结论。 （1 月 24 日上游新闻）

百家讲：

早在 2006 年， 有关部委联合发

布的 《限制用地项目目录》 《禁止用
地项目目录 》 中就已明文规定 ， 别

墅、 高尔夫球场、 赛马场等属于禁止
用地项目。 然而， 没有规划许可证却

能建成， 显然是官方默认甚至保护的

结果， 否则该项目也不会享受 “免予
处罚”的待遇。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的规定，“对涉及公众利益调整、需
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决

策的政府信息”“行政法规、 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等，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

而这三份会议纪要， 显然涉及公众利

益调整问题；编有文号、且主要内容为
决定性安排的会议纪要， 应属于规范

性文件中的 “决定” 一类。 事实上，

行政机关的很多决定性信息都是通过
会议纪要确立并发布的。

行政机关既是公共部门， 其任何
会议信息与决定都有关公共利益，而

不仅是“内部行为”。 从政府信息公开

的立法初衷上说， 公开既是满足公众
知情权，也是为公众监督创造条件。就

此说，既涉及征地回迁村民切身利益，

又涉及接受社会监督的 “会议纪要成

执法依据”的相关政府信息，视为“例

外”显然不合理。 ———马涤明

百家讲“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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